
國立中山大學音樂學系學士班課程結構圖（依課程屬性分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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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

＊1.主修至少須修得12學分以上；創作與應用組須修得16學分以上，創作與應用組一、二年級主修課程為『主修（創作與應用）』（3學分）；三、四年級則分主修（作曲）或主修（製作）』（2學分）二種課程以供選擇
。創作與應用組學生必須修滿四學期的『主修（創作與應用）』課程，始得修習『主修（作曲）』或『主修（製作）』課程 (且單學期選修以一科為限)。

＊2.合奏、合唱至少須修得10學分，「爵士樂團合奏(一)」1學分、「爵士樂團合奏(二)」1學分、「流行樂團合奏(一)」1學分、「流行樂團合奏(二)」1學分，可任選二門課程抵免「合奏」2學分或「合唱」2學分課程，
最多抵免2學分。

＊3.詳細辦法請見〈國立中山大學音樂系畢業製作實施要點〉
＊4.本系優異學生可免修之必修課程，限「音樂基礎訓練（一）」及「音樂基礎訓練（二）」課程，欲申請免修之學生，可參加學期開學上課第一週舉行之檢定考試，成績優異者，由任課教師認可得免修本課程。

可免修之學分不計入畢業總學分，必須選修其他課程取代。
＊5.修習「中國音樂史」課程2學分及「爵士音樂史」課程2學分(共4學分)，可抵免「西洋音樂史一」、「西洋音樂史二」任一課程2學分。
＊6.課程名稱前有「！」符號「此為具潛在危險性課程，修課學生應注意課程學習安全，並請評估投保本校學生平安團體保險或其他商業保險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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